新疆昆玉第十四师昆玉市224团二期7.38万亩土地开发及配套设施提升改造建设项目
（土地平整）二标段“7·3”一般车辆
伤害事故调查处理情况

2025年7月3日11时许，第十四师昆玉市224团二期7.38万亩土地开发及配套设施提升改造建设项目（土地平整）二标段发生一起一般车辆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事故发生后，师市主要领导作出重要批示，昆玉市人民政府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同时邀请和田垦区人民检察院派员参与事故调查。有关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事发地为第十四师昆玉市224团二期7.38万亩土地开发及配套设施提升改造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56693.28万元。项目建设期限2024—2025年,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土地平整工程、田间灌溉工程、田间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土壤改良工程及其他工程。事发时该项目二标段TK38号地块正在开展倒运沙土作业。
事发项目建设单位为新疆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代建单位为河南某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施工单位为和田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机械出租单位为新疆某建筑有限公司；项目监理单位为新疆某工程咨询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7月3日，新疆某建筑有限公司驾驶员伊某，驾驶车牌为新A·C2881的重型自卸货车在TK38号地块倒运沙土，于10时20分许，伊某倒车时将位于车辆后方右侧行走的现场指挥人员麦某撞倒并碾压，直至车辆倒至距离麦某倒地大约10米处，伊某透过前挡风玻璃发现麦某躺在地上，伊某立即下车查看，同时，另外两名驾驶员（吾某、阿某）也看到麦某被撞，一边赶往撞人地点，一边大声呼救，并打电话告知麦某所在公司总经理居某，居某赶赴现场后用私家车将麦某送往昆玉市人民医院救治。11时42分，麦某经抢救无效后死亡。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1.指挥员安全意识严重不足，违反岗位安全作业规范，擅自进入倒运行车线路，且未能对自卸车的倒车运行状态作出准确判断，未有效避让。
2.驾驶员对倒运线路上的情况动态变化观察存在疏漏，未能及时察觉现场异常情况，导致车辆在倒车过程中碰撞并碾压指挥员。​
（二）间接原因
新疆某建筑有限公司未按要求组织开展岗前培训教育，班组级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安全风险技术交底不全面，导致从业人员安全知识欠缺。新疆某建筑有限公司未按要求在施工地点配备机械安全专职人员，未及时消除机械作业安全隐患。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处理
[bookmark: _Toc21660][bookmark: _Toc16560]（一）追责问责情况
该起事故中，9人受到追责问责。其中：
1.新疆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人。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某，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某，由集团进行内部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送师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师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和田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4人。总工程师王某、安全部负责人石某、项目经理李某、项目安全员周某，作出深刻检查，并由公司进行内部处理，检查及处理结果报送师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师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3.新疆某建筑有限公司1人。驾驶员伊某，由公司加强安全培训教育。
4.师市农业农村局2人。党组成员、副局长蔡某，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黄某，向师市党委、师市作出深刻检查，由师市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对其进行约谈。
（二）行政处罚（处理）情况
[bookmark: _GoBack]新疆某建筑有限公司。第十四师昆玉市应急管理局拟对该公司处以罚款50万元的行政处罚，拟对该公司总经理居某处以其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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